
附件5
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提名书

（    年度）

一、被提名人基本情况

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贴

照

片

处

	身份证号
	         
	党派
	      
	

	出生日期
	
	出生地
	
	从事专业
	
	

	文化程度
	
	最高学位
	
	授予学位时间
	

	职称
	
	职务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电话
	
	联系手机
	

	工作单位
	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获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基金）支持情况

	序号
	计划（基金）类别
	立项名称
	编号
	支持时间

	
	
	
	
	

	
	
	
	
	

	受教育情况（不超过300字）：




二、被提名人简介
	限800字（应简明扼要介绍被提名人基本工作经历，从事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及应用活动，在江苏工作期间取得的创新成就，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等）。


三、被提名人的主要科技成就和贡献

	限3000字（简明、扼要表述以被提名人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要点以及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四、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应用证明请标明应用时间）

	2、近二年直接经济效益（可以不填）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提名人工作单位
	其他应用单位

	年    份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累    计
	
	
	
	

	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各栏目的计算依据： 



	3、社会效益（限200字）




五、被提名人发表论文、专著及被引用情况

1、代表性论文论著目录（不超过8篇，其中国内期刊不少于1/3）

	序号
	论文论著名称

/刊名/作者
	影响因子
	年卷页码（XX年XX卷XX页）
	发表时间

（年月日）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
	SCI他引次数
	他引总次数
	是否国内完成

	1
	
	
	
	
	
	
	
	
	

	2
	
	
	
	
	
	
	
	
	

	3
	
	
	
	
	
	
	
	
	

	4
	
	
	
	
	
	
	
	
	

	5
	
	
	
	
	
	
	
	
	

	6
	
	
	
	
	
	
	
	
	

	7
	
	
	
	
	
	
	
	
	

	8
	
	
	
	
	
	
	
	
	


     承诺：上述文章和专著知识产权归国内所有且无争议。以下情况和规定已向所有作者明确告知并征得同意：上述论文专著用于提名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与其他作者的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且不能提供相应存档备查的证据，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理。               
被提名人签名：                       
2、代表性论文论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不超过8篇）
	序号
	被引代表性论文论著题目
	引文题目/作者
	引文刊名/影响因子
	引文发表时间（年月日）

	1
	
	
	
	

	2
	
	
	
	

	3
	
	
	
	

	4
	
	
	
	

	5
	
	
	
	

	6
	
	
	
	

	7
	
	
	
	

	8
	
	
	
	


六、被提名人代表性知识产权情况
（不超过10件）
	序号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的情况，已征得其他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被提名人签名：
七、被提名人曾获奖励情况

（不超过10项）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及排名
	授奖部门

	
	
	
	
	

	
	
	
	
	

	
	
	
	
	

	
	
	
	
	

	
	
	
	
	

	
	
	
	
	

	
	
	
	
	

	
	
	
	
	

	
	
	
	
	

	
	
	
	
	

	本表所填科技奖励及荣誉称号是指：

1．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2．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

3．经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

4．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

5．国家和省部级的荣誉称号、表彰。


八、被提名人工作单位意见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子邮箱
	

	
	手机
	
	固定电话
	
	传真
	

	（不超过600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提名单位意见（专家提名不填）
	提名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提名意见：（不超过600字）



	提名单位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省科技厅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被提名人符合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的提名资格条件。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省科技厅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提名单位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提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提名专家意见（单位提名不填）
	提名专家一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提名专家二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提名专家三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提名专家一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提名意见：（不超过600字）



	声明：

本人严格按照《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省科技厅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被提名人符合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的提名资格条件。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省科技厅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提名专家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提名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十一、被提名人承诺书
1．提名书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和提交的附件材料（论文专著、知识产权、应用证明、结题验收证明、社会经济指标、评价证明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伪造材料等科研不端及失信行为。
2. 提名材料中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所规定的涉密内容，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的情形。
3. 本人45周岁以下（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人事关系在江苏省内单位，近3年（2018年1月1日至今）一直在江苏单位全职工作。
4. 提名材料纸质版与提名系统在线填报电子版对应内容完全一致。提交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全部在2019年1月1日前公开发表，其中国内期刊不少于1/3；提交的核心知识产权为有效期内已授权。
5. 坚决贯彻落实省科技厅《关于转发科技部〈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苏科监发〔2021〕44号）要求，保证不在评审阶段打探专家名单、以“打招呼”“走关系”或其他方式干扰评审工作、影响评审结果、破坏评审秩序。
本人做出以上承诺，如违背承诺，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依据相关规定的处理。
签名：                                              年  月  日
十二、被提名人所在单位承诺书
1．已对提名材料进行了真实性核查，提名书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和提交的附件材料（论文专著、知识产权、应用证明、结题验收证明、社会经济指标、评价证明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伪造材料等科研不端及失信行为。
2. 提名材料中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所规定的涉密内容，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的情形。
3．被提名人45周岁以下（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人事关系在江苏省内单位，近3年（2018年1月1日至今）一直在江苏单位全职工作。
4. 坚决贯彻落实省科技厅《关于转发科技部〈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的通知》（苏科监发〔2021〕44号）要求，保证本单位人员不在评审阶段打探专家名单、以“打招呼”“走关系”或其他方式干扰评审工作、影响评审结果、破坏评审秩序。
本单位做出以上承诺，如违背承诺，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依据相关规定的处理。
单位负责人签名（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十三、附件

1．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与专著

2．他人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与专著

3．知识产权证明

4．重要获奖证书

5．获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基金）支持情况的证明材料
6．应用证明、经济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7．被提名人近期标准照片（1寸彩照）及工作照片各一张

8．其他

《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提名书》填写要求

《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提名书》主件从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系统中直接打印，A4纸张（高297毫米，宽210毫米），字型不小于5号，与扫描前的附件原件装订成册，竖装，左边装订，不加封面。
《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提名书》填写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被提名人基本情况

1．最高学位：包括国内外获得的最高学位。

2．联系电话：应在联系电话号码前写明区号，如（025）68537564。

3．获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基金）支持情况：请填写被提名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的相关信息。
4．受教育情况：指被提名人接受的大学以上的教育情况，按受教育的时间顺序填写，要求不超过300个汉字。

二、被提名人简介
应简明扼要介绍被提名人基本工作经历，从事的基础研究或技术开发活动，在江苏工作期间取得的创新成就，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等，不超过800个汉字。

三、被提名人的主要科技成就和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被提名人是否符合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授奖条件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被提名人从开始工作起至今，为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应简明、扼要表述以被提名人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要点以及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不超过3000个汉字。
四、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推广应用情况》，应就被提名人主要研究成果的生产、应用、推广情况等内容进行概述。要求提供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正式应用二年以上的旁证材料，并以列表方式提供主要应用单位详细信息，原则上表中所列单位不超过15个。

2．《近二年直接经济效益》，栏中填写的经济效益数字应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附件材料，如盖有应用单位财务专用章的财务证明等。

3．《社会效益》，指被提名人的研究成果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及健康水平、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扼要做出说明，不超过200字。
五、被提名人发表论文、专著及被引用情况

请列出最能体现被提名人从事技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文论著，以及论文论著的内容被他人公开引用的情况，不超过8篇，应全部为被提名人本人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论著。
六、被提名人代表性知识产权情况

请列出最能体现被提名人从事技术和成果转化的代表性知识产权，不超过10件，应全部为被提名人本人为权利人或第一发明人的论文论著。
七、被提名人曾获奖励情况

本栏目的奖励是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经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国家和省部级荣誉称号、表彰等，应如实完整地填写到相应栏目中，颁发时间只填至“月”。

八、被提名人工作单位意见

指被提名人所在工作单位对其的评价意见，应在单位盖章处加盖单位公章。要求不超过600个汉字。

九、提名单位意见

指提名单位对被提名人的评价意见，提名单位资格条件应符合《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应在提名单位盖章处加盖单位公章。要求不超过600个汉字。

十、专家提名意见
提名专家在认真审阅提名材料后，写明提名理由，不超过600个汉字。纸质版需三位提名专家亲笔签名，其中排名第一的为责任专家。如提名人选为符合条件的专家独立提名，仅填写“提名专家一”相关信息。“专家类别”在《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的提名资格中选取。
十一、被提名人承诺书
下载打印并认真阅读，本人亲笔签名后扫描上传。
十二、被提名人所在单位承诺书
下载打印并认真阅读，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签章，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十三、附件

1．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指被提名人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专著中发表的重要论文及专著的首页及版权页复印件。

2．他人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指被提名人提交的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重要论文、专著中密切相关内容部分的复印件。

3．知识产权证明：应提交被提名人参加项目的知识产权证明的复印件，其中知识产权证明包括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书等。

4．重要获奖证书：应提交有代表性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5．获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基金）支持情况的证明材料：被提名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基金）的立项、结题验收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6．应用证明的原件，经济社会效益证明材料，涉及财务数据的，应加盖财务专用章。
7．被提名人近期标准照片（1寸彩照）及工作照片各一张。

8．其他：指有助于评价被提名人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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